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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華梵禮儀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華梵禮儀有限公司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之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綜合損益
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
理準則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華梵禮儀有限公司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民
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
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
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華梵禮儀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
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
定，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
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不致產生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華梵禮儀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華梵禮儀
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華梵禮儀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有無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
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 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執
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
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
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流動資產

1.30 

存貨[附註五(二)]

預付款項[附註五(三)]

其他流動資產[附註五(四)]

流動資產總計

非流動資產

華梵禮儀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資產

民國113年12月31日及112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資產 金額 % 金額 %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五(一)] $ 446,627 0.43 $ 1,347,026 

11,983,752 11.46 11,775,016 11.39 

1,134,154 1.08 1,059,945 1.02 

6,301,150 6.03 3,871,128 3.74 

19,865,683 19.00 18,053,115 17.45 

82,866,950 79.27 84,239,094 81.4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五(五)]

1,800,777 1.72 1,131,729 1.09 其他非流動資產[附註五(四)]

84,667,727 80.99 85,370,823 82.54 

99.99 

非流動資產總計

資產總計 $ 104,533,410 99.99 $ 103,423,938 

負責人:                           經理人:                           會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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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490,492 0.47 479,284 0.46

華梵禮儀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負債及權益

民國113年12月31日及112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負債及權益 金額 % 金額 %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附註五(六)] $ 12,000,000 11.48 $ 12,000,000 11.60 

112,617 0.11 313,755 0.30 

9,817,000 9.39 7,238,607 7.00 

其他應付款[附註五(七)]

應付關係人款項[附註五]

155,277 0.15 184,010 0.18 

7,944,549 7.60 5,128,341 4.96 

本期所得稅負債

預收款項[附註五(八)]

4,079,496 3.90 4,079,496 3.94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附註五(六)]

- - - - 

34,108,939 32.63 28,944,209 27.98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總計

39,808,871 38.08 43,888,367 42.44 長期借款[附註五(六)]

非流動負債

39,808,871 38.08 43,888,367 42.44 

73,917,810 70.71 72,832,576 70.42 

非流動負債總計

負債總計

30,000,000 28.70 30,000,000 29.01 股本[附註五(九)]

權益

0.12 112,078 0.11

615,600 0.59 591,362 0.57

未分配盈餘

保留盈餘總計

100.00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負債及權益總計 $ 104,533,410 100.00 $ 103,423,938 

30,591,362 29.58權益總計

- - - - 

- - - - 

其他權益

庫藏股票

30,615,600 29.29

法定盈餘公積

125,108 

負責人:                           經理人:                           會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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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112,078 0.38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 -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稅後淨額) $ 125,108 0.46 $

- - - - 

與其他綜合損益相關之所得稅 - - - -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未實現損益

其他權益-其他 - - - - 

- - - -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 - - - 

- - - -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 - - - 

125,108 0.46 112,078 0.38 

其他綜合損益

停業單位損益(稅後) - - - - 

(788,762) (2.6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125,108 0.46 112,078 0.38 

(335,065) (1.20) (359,576) (1.21)

(71.36)

營業毛利 20,363,265 73.12 

營業淨利(淨損) 1,564,683 5.62 1,260,416 4.24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0.26 219,093 0.74 

其他損失[附註五(一三)] (1,176,183) (4.22) (1,007,855) (3.39)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460,173 1.66 471,654 1.59 

所得稅費用[附註五(一六)]

其他利益[附註五(一三)] 71,673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合計 (1,104,510) (3.96)

本期稅後淨利

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損益

未實現重估增值

100.00 

113年度

$

營業成本[附註五(一一)] (7,487,206) (26.88)

項目 金額 %

營業收入[附註五(一○)] $ 27,850,471 

營業費用[附註五(一二)] (18,798,582)

華梵禮儀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113年及1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112年度

29,745,577 100.00 

(7,257,923) (24.40)

金額 %

22,487,654 75.60 

(67.50) (21,227,238)

負責人:                           經理人:                           會計主辦:

5



30,615,600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111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112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 - 125,108 

113年12月31日餘額 $ 30,000,000 - 490,492 125,108 - 

- - - 125,108 

- - - 

113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125,108 

- 

- 

- - - 125,108 - - - 

- - - - - - - 

- 

- - 11,208 (112,078) - - 

- - - - - 

- (100,870) 

- 

- - 

- - - (100,870) - - - (100,870) 

30,591,362 

- - - - - 

- 

- 

- - - - - - - 

- 

30,000,000 - 479,284 112,078 - - 

- - - 112,078 - - 

- - 7,381 (73,814) - - 

- - - 112,078 

- 

- - 7,381 (7,381) - - - - 

- - - - - - 

- - 

- 

- 

$

確定福利計畫再

衡量數

$ 30,000,000 - 471,903 

法定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股本 資本公積

73,814 

其他權益-其他

- 

未實現重估增值

- - 

權益總額

- 

(66,433) 

- 112,078 

- 

112,078 

華梵禮儀有限公司

權益變動表

民國113年及1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保留盈餘 其他權益

30,545,717 112年1月1日餘額

項目

(66,433) 

- - - 

- - - - - - - - 

- 

- - - (66,433) - - - 

- - 

113年度淨利

113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盈餘指撥及分配合計

前期損益調整

法定盈餘公積

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

112年淨利

112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112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112年12月31日餘額

前期損益調整

法定盈餘公積

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

盈餘指撥及分配合計

- - 

- - - 

- 

- - 11,208 (11,208) - 

- 

- 

- 

- 

主辦會計： 經  理：負責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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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6,183) (1,007,855) 

(2,778,156) (2,245,751) 

- - 

2,578,393 (6,091,967) 

9,000,000 

(100,870) (66,433) 

(4,079,496) (4,079,496)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 446,627 $ 1,347,026 

(900,399) 49,510 

1,347,026 1,297,516 

(461,90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429) 

(450,000) (198,000) 

(2,430,022) (932,922) 

- - 存出保證金減少(增加)

未攤銷費用付現數

受限制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70,951 39,593 

5,383,960 4,211,447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收取之利息收入

2,816,208 1,404,578 

- (2,670) 

(201,138) (3,253) 其他應付款

預收款項

其他流動負債

(74,209) 26,027 預付款項

(208,736) (574,288) 存貨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金額 金額

$ 460,173 $ 471,654 

華梵禮儀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113年及1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113年度 112年度

(219,048) 

1,486,430 1,921,137 

1,176,183 1,007,855 

(70,951) (39,593) 

(3,213,356) (1,596,255)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利息收入

利息費用

(114,286)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加(減少)數

5,091,113 3,891,516 

(363,798) (359,524) 所得稅退稅(付現)淨流入(流出)

前期損益調整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附註五(一)]

期未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附註五(一)]

發放現金股利

其他非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支付之利息

舉借短期借款

- - 

借款淨增加(減少) 

應付關係人款項增加(減少)

負責人:                           經理人:                           會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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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3年度及112年度

(金額除特別附註者外，係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一、公司沿革：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

，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

華梵禮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設立於民國89年5月23日，截至113年12月31日實收資

本額為30,000,000元，主要營業項目殯葬禮儀服務業及殯葬用品買賣等業務。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於民國114年5月31日經股東同意發布。

三、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公司之重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遵循聲明

(1)

(二)衡量基礎

    資產負債之原始衡量，以歷史成本衡量為原則。其後續衡量通常亦採用歷史成本

為衡量基礎，惟亦常結合其他衡量基礎，如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變現(清償)價值

與公允價值等。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約當現金係供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諾之可隨時轉

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資。

(3) 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之負債。

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負債為非流動負債。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

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資產為非流動資產。

2. 負債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 預期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之資產。

(4) 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

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三)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1. 資產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 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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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債務工具及衍生工具之評價，若該等金融工具可從市場上參考類似金融工具之可

觀察資料，則公允價值係參考市場可觀察資料估計，若無市場可觀察數據或參數

，公允價值係依據各金融工具於市場上所廣泛使用的適當評價模型評估計算，所

使用之估計值及假設係與市場參與者於金融工具訂價時用以作為估計值及假設之

資訊一致，相關折現率則與實質上條件及特性相同之金融工具之報酬率相等。

(五)金融工具

    本公司對所有慣例交易金融工具之認列與除列，係採交易日會計處理。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若該金融工具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時，則以市場價

格為公允價值；若無市場價格可供參考時，則採評價方法估計：

1. 權益工具之評價，主要係採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參考類似產業可類比上市

(櫃)公司其股票於活絡市場交易之成交價格、該等價格所隱含之價值乘數，以及

考量市場流通性或風險特殊性所作折價，以決定權益工具投資標的之價值。

(1) 金融資產

    本公司以下列二項基礎，將金融工具投資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透

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或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a)

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b)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

a.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之金融資產，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a)

(b)

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持有金融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

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

本金金額之利息。

    原始認列時，係以公允價值衡量，並加計取得之交易成本，原始認列

金額與到期金額間之差額，採用有效利息法攤銷，其攤銷數認列為當期損

益。後續評價以有效利息法計算之攤銷後成本衡量。若有已發生減損之客

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後續期間減損金額減少，若係明顯與認列減損

後發生之事件有關，則予以迴轉並認列為當期利益，但該迴轉不得使帳面

金額大於未認列減損情況下之攤銷後成本。

b.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原始認列時，係以公允價值衡量，並加計取得之交易成本。

(a) 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金融資產。

(b) 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

本金金額之利息。

    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之債務工具投資，將其分類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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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務工具投資原始認列金額與到期金額間之差額，採用有效利息法攤

銷，其攤銷數認列為當期損益。後續評價以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

動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並累積於其他權益之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項目。除列時，先前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之累

計利益或損失，自權益重分類至損益，作為重分類調整。若有已發生減損

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後續期間減損金額減少，若係明顯與認列

減損後發生之事件有關，則予以迴轉並認列為當期利益。

    對於屬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範圍內之權益工具投

資，且該權益工具既非屬持有供交易，亦非企業合併中所認列之或有對價

，於原始認列時，係按個別股份為基礎選擇（不可撤銷）將其後續公允價

值變動列報於其他綜合損益，並累計於其他權益中。列報於其他綜合損益

中之金額後續不得移轉至損益，處分該等權益工具時，將列入其他權益項

目之累積金額，直接轉入保留盈餘。投資之股利於本公司收款之權利確立

時認列於損益中，除非該股利明顯代表部分投資成本之回收。

    對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若係屬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投資，或與此種無

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權益工具連結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

投資，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者，按成本衡量該金融資產。若上述投資

原本能可靠衡量公允價值，後續因無法取得足夠之類似公司之產業資訊及

被投資公司之相關財務資訊，致使公允價值變成無法可靠衡量，改以成本

衡量成為適當時，該金融資產之帳面金額即為其新成本，後續評價仍以該

成本衡量。若有已發生減損之客觀證據，其減損損失金額，依該金融資產

係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認

列為當期損益或其他綜合損益，減損損失不得迴轉。

    避險之金融工具係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金融資產或金融

負債。本公司為規避因營運及財務活動所暴露之匯率及利率風險，所持有或

發行之避險金融工具係以現金流量避險為目的。

    本公司有關避險會計之運用係依據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

策、會計估計值變動與錯誤」第五條規定之考量順序，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第9號「金融工具」之規定處理。符合避險會計條件之金融工具，當避險工具

之利益或損失屬有效避險部分，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並累積於其他權益之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損益項目，於被避險之預期交易或該

預期交易導致之資產或負債影響淨損益時，轉列為當期損益。但累積於其他

權益項目之淨損失預期無法回收時，立即轉列當期損失。當所持有之工具不

符合適用避險會計之條件時，則列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

(2) 避險之金融工具

c.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除前述符合特定條件而按攤銷後成本衡量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外，金融資產均採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原始認列及後續衡

量，係以公允價值衡量，其公允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該金融資產所收取

之股利或利息亦認列為損益。

d.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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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僅於義務解除、取消或失效時，始將金融負債除列。除列金融負債

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或應支付對價總額(包含應承擔之負債)之差額認

列為當期損益。

(a)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係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原始認列時，係以公允價值衡量，交易成

本列為當期費用。後續評價以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動認列為

當期損益。

(b)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投資性不動產係指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持有之不動產。投資性

不動產係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衡量，其會計處理比照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應收款項及備抵呆帳

    應收款項原始認列係按設算利率計算其現值，後續並以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

衡量。但一年期以內之應收款項，其現值與到期值差異不大且其交易量頻繁者，則不

以現值衡量。

    應收款項之減損評估，係先對個別重大之應收款項客戶進行個別評估，當存在客

觀證據顯示，重大之應收款項客戶發生減損者，即個別評估其減損金額；其餘未存在

客觀證據顯示發生減損之重大應收款項客戶，以及非個別重大之應收款項客戶，則按

具類似信用風險特徵者進行群組分類，分別評估各該群組應收款項之減損。

(七)存貨

    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存貨平時按實際成本計價，於財務報導

期間結束日比較成本與淨變現價值時，係採個別項目為基礎。

    本公司發行之債務及權益工具，係依據合約協議之實質，與金融負債及

權益工具之定義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

a. 權益

權益工具係指表彰本公司於資產減除其所有負債後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

本公司發行之權益工具係以取得之價款扣除直接發行成本後之金額認列。

b. 金融負債

(3) 金融負債及權益

(八)投資性不動產

金融負債非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即屬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

金融負債，包括短期借款、應付短期票券、應付票據、應付帳款與其

他應付款等；係以有效利息法之攤銷後成本衡量，但未附息之短期應

付款項，若折現影響不大，則以原始交易金額衡量。

11



(九)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衡量。成本係指為取得資產

而於購買或建置時所支付之現金、約當現金或其他對價之公允價值及拆卸、移除之估

計成本。當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重大組成部分的耐用年限不同時，則視為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之單獨項目處理。

    折舊係採直線法，並依下列耐用年數計提：建築物，20至30年；機器設備，5至

10年；辦公設備，3至5年。融資租賃所持有之資產採與自有資產相同之基礎，於其預

期耐用年限內提列折舊，若相關租賃期間較短者，則於租賃期間內提列折舊。

    估計耐用年限、殘值及折舊方法於預期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有重大變動時進行檢

視，任何估計變動之影響依會計估計處理。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一部分進行重大重置時，若該重置部分之未來經濟效

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公司，則該重置成本認列為該項目之帳面金額，被重置部分之帳面

金額則予以除列。

    處分或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係以處分價款與帳面金額

之差額決定，並列為當期損益。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價時，該未實現重估增值係認列於

其他綜合損益，並累計於其他權益之未實現重估增值項目，自重估年度翌年起，以重

估後帳面金額為基礎計提折舊。其他權益中之未實現重估增值於資產處分時，轉列為

當期損益，作為重分類調整。

(一○)租賃

    當租賃條款係移轉附屬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予承租人，則將其分類為融

資租賃；其他租賃則分類為營業租賃。

(一一)無形資產

1. 本公司為出租人

    融資租賃下，應向承租人收取之款項，係按本公司之租賃投資淨額認列為應

收租賃款。融資租賃收益之認列，係以能反映本公司之融資租賃投資淨額在各租

賃期間有固定之報酬率。

    營業租賃下，租賃收入係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內認列為收益，租賃契約若

有提供承租人誘因以促成簽署租賃合約，則將該誘因之總成本，於租賃期間內以

直線法認列為租賃收入之減項。因協商與安排營業租賃所產生之原始直接成本，

係加計至租賃資產之帳面金額，並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內認列為費用。

    或有租金皆於發生時認列為當期收入。

2. 本公司為承租人

    融資租賃下，係以租賃開始日所決定之公允價值或最低租賃給付現值兩者孰

低者，認列為租賃資產，並同時認列應付租賃款。

    租賃給付係分配予財務成本及降低應付租賃款，以使每個期間按應付租賃款

餘額計算之期間利率固定。

    營業租賃下，租賃給付係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認列為費用。租賃契約若含

有鼓勵簽署租賃合約之誘因時，該誘因之總利益，按租賃給付認列為費用之基礎

，列為費用之減項。

    或有租金皆於發生時認列為當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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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負債準備

    本公司因過去事件負有現時義務(法定或推定義務)，且很有可能須清償該義務，

並對該義務金額能可靠估計時，認列負債準備。

    負債準備之衡量係考量清償義務之風險及不確定性，而為報導期間結束日清償義

務所須支出之最佳估計。若負債準備係以清償該現時義務之估計現金流量衡量，其帳

面金額係為該等現金流量之現值。

(一三)收入認列

    無形資產係按成本減除累計攤銷及累計減損衡量。攤銷金額係依直線法按下列耐

用年數計提：電腦軟體，3年；商譽及非確定耐用年限無形資產，10年；專利權及其

他無形資產，經濟效益或合約年限。估計耐用年限及攤銷方法於預期資產之未來經濟

效益有重大變動時進行檢視，任何估計變動之影響依會計估計修正處理。

    無形資產項目進行部分重大重置、處分或報廢及辦理資產重估價之會計處理比照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當建造合約之結果能可靠估計，則依完工百分比法於合約期間認列建造合約

之合約收入，完工百分比係按截至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發生合約成本占估計總合約

成本之比例決定。當估計總合約成本很有可能超過總合約收入時，立即將預期損

失認列為費用。當建造合約之結果無法可靠估計時，僅在已發生合約成本很有可

能回收之範圍內認列合約收入。

    在建工程之已發生合約成本及已認列工程損益超過已請款工程合約金額之部

分，列報為資產項下之應收建造合約款；在建工程之已請款合約金額超過已發生

合約成本及已認列工程損益之部分，列報為負債項下之應付建造合約款。

3. 勞務收入、股利收入及利息收入

    當提供勞務之交易結果可合理估計時，勞務收入採完工比例法認列；提供勞

務之交易結果無法合理估計時，僅在已發生成本之可回收範圍內認列收入。權益

證券投資的股利係於除息日認列為股利收入。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採有效利息法

認列。

(一四)借款成本

    舉借資金而發生有關之利息及其他成本，若能直接歸屬於取得、建造或生產符合

要件之資產，則予以資本化為該資產之成本之一部份，其餘借款成本則於發生期間認

列為費用。符合要件之資產係指必須經一段相當長期間始達到預定使用或出售狀態之

資產，包括存貨、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與投資性不動產等。

    收入係按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衡量，並扣除估計之客戶退貨、折扣及其他

類似之折讓。

1. 銷售商品收入

    銷售商品係於下列條件完全滿足時認列收入：(1)已將商品所有權之重大風險

及報酬移轉予買方；(2)本公司對於已經出售之商品既不持續參與管理，亦未維持

有效控制；(3)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4)與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

公司；及(5)與交易有關之已發生或將發生之成本能可靠衡量。銷貨收入之對價為

一年期以內之應收款時，其公允價值與到期值差異不大且交易量頻繁，則不按設

算利率計算公允價值。

2. 建造合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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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政府補助

    政府補助僅於可合理確信本公司將遵循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且將可收到該項

補助時，始予以認列。

    與資產有關之政府補助係於其意圖補助之相關資產成本於本公司認列為費用之期

間內，依有系統之基礎認列於損益。若係作為對早已發生之費用或損失之補償，則於

其可收取之期間認列於損益。

    政府補助於財務報表中之表達方式為：未實現者(即遞延政府補助之利益)在資產

負債表列為負債；已實現者在綜合損益表列為其他收入。

(一六)員工退休福利

    支付員工退休金之義務，係於員工在職期間依法應提撥之退休金數額，認列為當

期費用。

(一七)所得稅

    所得稅費用包括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並認列於損益，惟與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或

直接計入權益之項目相關之當年度及遞延所得稅，係分別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

計入權益。

四、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公司之財務報表與財務結果受會計政策、會計假設及估計之影響，會計假設及估計

係基於過去經驗與其他攸關之因素，並由管理階層作出適當之專業判斷。以下係對有關未

來所作之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其他主要來源資訊之說明，該等假設及不確定性具有導致

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於下個財務年度重大調整之重大風險。

1. 當期所得稅

    本期及前期依課稅所得計算之應付所得稅尚未支付之範圍，認列為當期所得

稅負債；若本期及前期已付金額超過該等期間應付金額，則超過部分認列為當期

所得税資產。當期所得稅負債或資產，係以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立法並適用之稅率

及稅法所計算預期應付或可回收之所得稅金額衡量。

    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五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係於次年度經股東會

通過盈餘分配案後，始就實際盈餘之分配情形，認列未分配盈餘之所得稅費用。

2. 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係就資產及負債之課稅基礎與帳面金額間之暫時性差異予以認列

，並按暫時性差異預期迴轉期間，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立法或已實質性立法之適

用稅率衡量。

    與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權益相關之應課稅暫時性差異皆認列遞延所

得稅負債，惟本公司若可控制暫時性差異迴轉之時點，且該暫時性差異很有可能

於可預見之未來不會迴轉者除外。與此類投資及權益有關之可減除暫時性差異所

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僅於其很有可能有足夠課稅所得用以實現暫時性差異之

利益，且於可預見之未來預期將迴轉之範圍內予以認列。

    對於未使用之課稅損失、所得稅抵減以及可減除之暫時性差異，在未來很有

可能有課稅所得可供使用之範圍內，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之

帳面金額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加以重新檢視評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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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合計

商品 $ 11,983,752        $ 11,775,016        

131,429           350,477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其他流動資產-受限制存款 6,301,150         3,871,128         

存出保證金 802,300           802,300           

未攤銷費用

合計 $

銀行存款 444,107           1,334,143         

$ 446,627           $ 1,347,026         

五、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資產負債表列示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庫存現金及零用金 $ 2,520             $ 12,883            

$ 446,627           $ 1,347,026         

現金流量表列示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資產負債表列示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446,627           $ 1,347,026         

(二)存貨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11,983,752        $ 11,775,016        

截至113年及112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未有將存貨提供質押之情形。

減：備扺跌價損失 0 0

用品盤存 1,100,335         1,025,500         

合計 $ 1,134,154         $ 1,059,945         

(三)預付款項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預付費用 $ 3,692             $ 18,512            

進項稅額 30,127            -                 

留抵稅額 -                 15,933            

合計 $ 8,101,927         $ 5,002,857         

列為流動資產 $ 6,301,150         $ 3,871,128         

(四)其他資產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648,000           198,000           

列為非流動資產 $ 1,800,777         $ 1,131,729         

1.其他流動資產-受限制存款係存放於彰化商業銀行活期存款之生前契約信託存款。

(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

2.存出保證金係本公司承租資產所提供之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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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 84,239,094 1,486,430 114,286 - $ 82,866,950 

- 1,075,661 

其他固定資產 2,863,632 412,443 114,286 - 2,565,475 

房屋及建築 22,933,983 185,744 - - 22,748,239 

運輸設備 4,222,554 709,379 - - 3,513,175 

113/01/01餘額 提列折舊 增添 處份/轉列 113/12/31餘額

$ 52,964,400 - - - $ 52,964,400 土地

1,075,661 

運輸設備 7,284,905 3,062,351 - 4,222,554 

辦公設備 1,921,637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土地 $ 52,964,400        $ 52,964,400        

合計 $ 82,866,950        $ 84,239,094        

1. 期初與期末之原始成本、重估增值、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

其他固定資產 2,565,475         2,863,632         

房屋及建築 22,748,239        22,933,983        

運輸設備 3,513,175         4,222,554         

辦公設備 1,075,661         1,254,525         

52,964,400 

房屋及建築 25,311,886 2,563,647 - 22,748,239 

土地 $ 52,964,400 - - $

成本 累計折舊 累計減損 帳面金額

113/12/31

合計 $ 92,785,119 9,918,169 - 

其他固定資產 5,302,291 2,736,816 - 2,565,475 

運輸設備 7,284,905 3,771,730 - 3,513,175 

辦公設備 1,921,637 845,976 - 

$ 52,964,400 

房屋及建築 25,311,886 2,377,903 - 22,933,983 

112/12/31

土地 $ 52,964,400 - - 

$ 82,866,950

成本 累計折舊 累計減損 帳面金額

合計 $ 92,670,833 8,431,739 - $ 84,239,094

2,863,632 

667,112 - 1,254,525 

其他固定資產 5,188,005 2,324,373 - 

2. 期初與期末帳面金額之調節

辦公設備 1,254,525 178,8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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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合計

房屋及建築 北屯分行

113/12/31

短期借款

114/07/26

(4,079,496)

長期借款一年內到期部分 4,079,496         4,079,496         

其他短期借款 -                 -                 

$ 39,808,871        $ 43,888,367        

長期借款

擔保銀行借款 2.625%

流動負債

43,888,367        $ 47,967,863        

減：銀行長期借款一年內到期部分 (4,079,496)

$ 16,079,496        $

3. 截至113年及112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提供擔保情形，請參閱附

註六。

4. 本公司於113年度與112年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業經投保。

銀行短期借款 12,000,000        12,000,000        

利率 到期日 借款餘額 擔保標的 借款銀行

(六)借款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16,079,496        

非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小計 12,000,000 12,000,000 

銀行長期借款 $

12,000,000

房屋及建築 彰化銀行~

擔保銀行借款 2.625% 114/07/26 4,800,000

1,200,000

    一年內到期長期借款合計 4,079,496         4,079,496         

1. 本公司之借款皆為向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條件與條款如下：

減:長期借款一年內到期部分

合計

擔保銀行借款 2.625% 114/12/12 4,800,000 房屋及建築 北屯分行

擔保銀行借款 2.625% 114/12/12 1,200,000 房屋及建築 北屯分行

擔保銀行借款 2.485% 121/12/27 5,428,548 房屋及建築

彰化銀行

~北屯分行

擔保銀行借款 2.485% 128/07/01 9,697,550 房屋及建築

擔保銀行借款 2.485% 123/09/24 7,799,979 房屋及建築

擔保銀行借款 2.485% 116/12/27 1,766,672 房屋及建築

擔保銀行借款 2.485% 128/03/19 9,597,809 房屋及建築

合計 43,888,367

(4,079,496)

合計 39,808,871

擔保銀行借款 2.485% 128/03/27 9,597,809 房屋及建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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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754           

313,755           合計

1                 

$

其他應付款-其他 1                 

112,617           $

22,532            -                 

應付營業稅 90,084            

(八)預收款項

(七)其他應付款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2.360% 128/03/19 10,271,333 房屋及建築

擔保銀行借款 10,271,333

10,362,530

擔保銀行借款 8,599,983

擔保標的 抵質押對象 帳面價值

彰化銀行

~北屯分行2.235% 128/03/27 房屋及建築

擔保銀行借款 2.235% 128/07/01 房屋及建築

2.235% 123/09/24 房屋及建築

合計 47,967,863

減:長期借款一年內到期部分

擔保銀行借款 2.360% 121/12/27 6,107,124 房屋及建築

擔保銀行借款 2.360% 116/12/27 2,355,560 房屋及建築

擔保銀行借款

112/12/31

短期借款

擔保銀行借款 2.50% 113/11/17 600,000 房屋及建築 彰化銀行~

擔保銀行借款 2.50% 113/11/17 2,400,000 房屋及建築 北屯分行

擔保銀行借款 2.50% 113/7/27 1,800,000 房屋及建築 北屯分行

擔保銀行借款 2.50% 113/7/27 7,200,000 房屋及建築 北屯分行

合計 12,000,000

長期借款

(4,079,496)

合計 43,888,367

5. 本公司截至民國113年12月31日止，提供下列資產作為借款之擔保：

固定資產-土地 彰化商業銀行北屯分行 52,964,400 

固定資產-房屋及建築 彰化商業銀行北屯分行 22,748,239 

合計 75,712,639 

$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應付退休金費用

生前契約預收款 $ 7,939,215         $ 4,980,913         

其他預收款 5,334             147,428           

合計 $ 7,944,549         $ 5,12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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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實收資本 30,000,000        30,000,000        

12月31日實收資本額 $ 30,000,000        $ 30,000,000        

(九)股本

已發行資本額 30,000,000        

$ 30,000,000        

 本公司民國設立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壹佰萬元，民國103年10月20日經全體股東同意

增資新台幣900萬元，業經經濟部於民國103年10月29日奉准登記，至民國103年12月31

日資本總額為新台幣1000萬元；民國105年5月9日經全體股東同意增資新台幣1000萬元

，業經經濟部於民國105年5月31日奉准登記，至民國105年12月31日資本總額為新台幣

2000萬元。民國106年6月2日經全體股東同意增資新台幣1000萬元，業經經濟部於民國

106年6月16日奉准登記，民國106年12月31日資本總額為3000萬元，全額繳足。民國

113年及112年資本總額均無變動。

(一○)營業收入

合計 $ 27,850,471        $ 29,745,577        

113年度 112年度

商品銷售收入 $ 27,850,471        $ 29,745,577        

113年度 112年度

額定資本 $ 30,000,000        

30,000,000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生前契約預收款 $ $

 1月1日預收款金額(含稅) 5,229,950         3,909,950         

 加:本年度預收生前契約款項 4,216,200         1,782,000         

 減:本年度履約轉列收入 (596,000)          (462,000)          

 12月31日預收款金額(含稅) 8,336,150         5,229,950         

 減:本年度解約 (514,000)          

 減:銷項稅額 (396,935)          (249,037)          

12月31日生前契約預收款 $ 7,939,215         $ 4,980,913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其他預收款 -                 

 1月1日其他預收款金額(含稅) 154,800           $ $

 加:本年度其他預收款 5,600             154,800           

 減:本年度其他預收轉列收入 (154,800)          

 12月31日預收款金額(含稅) 5,600             154,800           

 減:銷項稅額 (266)              (7,372)            

12月31日其他預收款 $ 5,334             $ 147,428           

12月31日預收款合計 $ 7,944,549         $ 5,12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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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營業成本

營業成本合計 $ 7,487,206         $ 7,257,923         

(一二)營業費用

113年度 112年度

營業成本

殯葬用品成本 $ 4,136,878         $ 4,170,278         

殯葬禮儀服務成本 3,350,328         3,087,645         

$

其他費用 800,046           1,862,764         

合計 $ 18,798,582        $ 21,227,238        

管理費用 17,010,799        17,430,533        

113年度 112年度

推銷費用 $ 987,737           $ 1,933,941         

其他收入 722               179,500           

利息收入 39,593            

(一三)其他利益及損失

113年度 112年度

其他利益

折舊及攤銷費用 $ 1,486,430         

其他損失合計 1,176,183         1,007,855         

本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訂定員工退休計畫，對適用該條例之員工，本公司每月

負擔之退休金提撥率為員工每月薪資百分之六。本公司於113年及112年提撥金額已於

綜合損益表認列費用總額分別為$250,662元$276,611元。

$ 1,921,137         

(一五)員工退休福利

(一四)費用性質之額外資訊

113年度 112年度

其他利益及(損失)合計 $ (1,104,510)        $ (788,762)          

其他利益合計 71,673            219,093           

其他損失

利息費用 1,176,183         $ 1,007,855         

70,951            

$ -                 員工福利費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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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晏辰 981,700           723,860           

本年度之當期所得稅費用(利益) $ 335,065 359,576 

以前年度之當期所得稅費用於本年度之調整 - - 

(一六)所得稅

1.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

113年度 112年度

$

當期所得稅費用總額 335,065 359,576 

繼續營業單位當年度認列之所得稅費用 $ 335,065 $ 359,576 

100%

按適用稅率20%計算之稅額 92,034 20% 94,330 20%

稅前淨利 $ 460,173 100% $ 471,654 

3. 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關係之說明:

113年度 112年度

決定課稅所得時不得減除費用之稅額影響數 243,031 53% 265,245 56%

359,575 76%所得稅費用 $ 335,065 73% $

八、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無。

(一)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六、關係人交易

(二)關係人交易事項：

林奕希 本公司之股東

林晏辰 本公司之股東

林泓瀚 本公司之股東

1 截至民國113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向下列股東借入週轉金：

合計 $ 9,817,000         7,238,607         

姓名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張少薰 $ 6,871,900         $ 5,067,027         

林奕希 981,700           723,860           

林泓瀚 981,700           723,860           

關係人名稱 與本公司之關係

張少薰 本公司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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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姓名：

事務所名稱：

事務所地址：

事務所電話：

會員書字號：

事務所統一編號：

委託人統一編號：

印鑑證明書用途：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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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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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中　　華　　民　　國

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會員印鑑證明書

許麗敏

11411559       號

敏傑工商會計師事務所

臺中市東區十甲路443號

(04)22155667

中市會證字第 0995 號

87031590

70513432

華梵禮儀有限公司

113   年  01   月  01   日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4  年  0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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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財證字第

理事長： 核對人：

) 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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